
■■■■■ ■■■■■ ■■■■■

专题 2018年3月29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孙发强A10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
通知》（建金〔2015〕26号）规定，现将海
南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汇总
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
设1个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没有独立设
置的分中心。有从业人员263人，其中，
在编223人，非在编40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财政厅、人民银行海口中心
支行和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负责对本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
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17年，新开户单位4，
406家，实缴单位23，615家，净增单位
2，311家；新开户职工14.99万人，实缴
职工99.58万人，实缴职工减少1.31万
人；缴存额 110.83 亿元，同比增长
7.50%。2017年末，缴存总额704.91亿
元，同比增长18.65%；缴存余额339.40
亿元，同比增长8.70%。

（二）提取：2017年，提取额83.65亿
元，同比增长29.99%；占当年缴存额的
75.48%，比上年增加 13 个百分点。
2017年末，提取总额365.52亿元，同比
增长29.68%。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17年，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1.90万笔79.53亿元，同比下
降3.60%、增长6.57%。回收个人住房贷
款25.97亿元。

2017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5.13 万 笔 403.29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304.8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8%、
24.57%、21.31%。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
缴存余额的89.82%，比上年增加9.34个
百分点。

2.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项目贷款：2017年，未发放支持保障性

住房建设项目贷款。我省项目贷款已全
部回收结清。

（四）购买国债：2017年，未购买（记
账式、凭证式）国债。无当年（兑付、转
让、收回）国债，无国债余额。

（五）融资：2017年，当年未融资，无
当年归还。截至2017年底，无融资总
额，无融资余额。

（六）资金存储：2017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47.64亿元。其中，活期0.20
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17.85亿元，1年
以上定期15.56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
款等）14.03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17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
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89.82%，比上年增加9.34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17年，业务收入
103，471.90万元，同比增长2.08%。其
中，存款利息15，727.82万元，委托贷款
利息86，746.98万元，无国债利息收入，
其他997.10万元。

（二）业务支出：2017年，业务支出
52，109.71万元，同比增长11.85%。其
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48，
140.94 万元，归集手续费645.77万元，
委托贷款手续费2，214.84万元，其他1，
108.16万元。

（三）增值收益：2017年，增值收益
51，362.19 万元，同比下降6.23%；增值
收益率1.60%，比上年减少0.25个百分
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17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30，817.31万元，提取
管理费用6，317.83万元，提取城市廉租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4，227.05万元。

2017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6，
192.30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建
设补充资金20，192.12万元。

2017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19，564.21万元，自2011年起累计提取
城市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100，998.90
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17年，管理
费用支出 6，110.49 万元，同比下降

0.76%。其中，人员经费3，136.96万元，
公用经费 408.76 万元，专项经费 2，
564.77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17年末，个
人住房贷款逾期额197.60万元，逾期率
0.065‰。

2017年，提取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30，817.31万元，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
备金核销呆坏账。2017年末，个人贷款
风险准备金余额118，768.21万元，占个
人贷款余额的3.90%，个人贷款逾期额
与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的比率为
0.17%。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贷款：截至2017年底，无逾期项
目贷款。

2017年末，未使用项目贷款风险准
备金核销，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796.00万元。

（三）历史遗留风险资产：2017年
末，无历史遗留风险资产。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2017年，实缴单位
数、实缴职工人数和缴存额增长率分别
为10.74%、-1.30%和7.50%。

缴存单位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31.28%，国有企业占6.75%，城镇集体
企业占1.82%，外商投资企业占0.85%，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52.18%，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6.10%，其他占1.02%。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45.33%，国有企业占14.23%，城镇集
体企业占 1.65%，外商投资企业占
1.91%，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占33.06%，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占3.11%，其他占0.71%；中、低收入占
97.49%，高收入占2.51%。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30.57%，国有企业占9.15%，城镇
集体企业占 1.18%，外商投资企业占
1.85%，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占50.44%，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占5.05%，其他占1.76%；中、低收入占
99.56%，高收入占0.44%。

（二）提取业务：2017年，57.90万名
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83.65亿元。

提取金额中，住房消费提取占
77.26%（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占 41.81%，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32.70%，租赁住房占 15.71%，其他占
9.78%）；非住房消费提取占22.74%（离
休和退休提取占63.81%，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0.006%，户口迁出所在市或出境定居占
0.81%，其他占35.37%）。

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93.63%，
高收入占6.37%。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17年，支持职工

购建房194.44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
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11.96%，比上年同
期减少12.40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
利息支出26.80亿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
（含）平方米以下占 39.91%，90-144
（含）平方米占54.40%，144平方米以上
占5.69%。购买新房占93.47%（其中购
买保障性住房占14.58%），购买存量商
品房占6.26%，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占0.27%，无其他占比。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29.87%，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8.98%，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
贷款占1.15%。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33.74%，30岁-40岁（含）占37.62%，40
岁-50岁（含）占21.31%，50岁以上占
7.33%；首次申请贷款占95.35%，二次及
以上申请贷款占4.65%；中、低收入占
91.73%，高收入占8.27%。

2.异地贷款：2017年，发放异地贷款
267笔10，422.30万元。2017年末，发
放异地贷款总额1.93亿元，异地贷款余
额1.59亿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17年，未发放
公转商贴息贷款。2017年末，无累计发
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4.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项目贷款：2017年末，全省无住房公积

金试点城市，无试点项目。
（四）住房贡献率：2017年，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
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26.05%，比
上年增加6.50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
况。

为贯彻落实住建部2017年在全国
住房公积金监管工作会议“要管控好资
金流动风险，规范提取，大病、上学、装修
等以及各地为用足用好住房公积金而出
台的政策要调整，要突出以贷款为主提
取为辅，首套为主改善为辅”的精神，体
现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职工解决基本住
房需求的政策宗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
范和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管理工作
的通知》（琼公积金归［2017］50号），取
消重大疾病及支付学费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规定；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一批省政府文件的决定》（琼府［2017］
90号）及海南住房公积金管理委会会议
纪要（第十三期）的文件要求，停止执行
住房装修提取政策；为方便职工偿还住
房公积金贷款，简化贷款流程，出台《住
房公积金对冲还贷暂行规定》，推行对冲
还贷业务；为进一步保障职工基本需求，
配合我省房地产市场调控，印发《关于暂
停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通知》（ 琼公积金贷［2017］
182号），暂停“商转公”政策。

（二）当年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情况。
为确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

规定有效落实，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
管理，我局结合住房公积金“互联网+”
信息系统及业务管理模式转变的实际，
对原《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直属管
理局考核暂行办法》（琼公积金法
〔2016〕90号）进行修订，于2017年 11
月7日印发，并在2017年12月11日至
20日组织开展直属局年度考核工作，
对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执行、业务工作、
文明服务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评分；全
年完成定安、琼海、澄迈、乐东和昌江5
个直属局的内部审计工作，规范财务、

缴存、提取、贷款等业务行为，筑牢廉政
风险防线。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我局以5月8日上线的住房公积金

“互联网+”信息系统为支撑，重点推进
十一项业务管理综合改革，建立住房公
积金自主核算体系，实行资金账户核算
集中统一管理，制定资金调度管理规
定；调整委贷模式，推行对冲还贷业务，
方便职工还贷，降低逾期风险，实施半
年来，全省已有4.3万名贷款职工使用
对冲还贷业务偿还本息，占全省贷款职
工3成；建立一人一户账户体系，职工省
内调动或单位变更归集行不再需要迁
户和并账；全面推行收支电子结算，率
先推行全业务档案电子化，实现档案科
学保管和有效利用，避免办事群众反复
提供纸质档案材料来回跑；建成全业务
网络化办理，集网厅、手机APP、微信、
短信、热线电话、门户网站、自助终端
机、柜面八大平台于一体，为缴存单位
和职工提供多元化服务渠道；继续推动
业务简化材料优化流程，进一步减少了
审批层级和工作环节，除需要查核的业
务外，提取、汇缴、变更、转移等业务由
原来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提速为即日办
结，贷款审批速度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
提速为3个工作日办结、放款速度由原
来的5个工作日提速为即日办结；实现
住房公积金56%的业务“不见面审批”，
梳理规范各业务办理43个事项，进一步
简化办理流程，优化审批程序，提高管
理效能。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我局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系

统于2017年 5月上线运行，部署有柜
面、网厅、APP、微信、热线、短信、门户网
站、自助终端机共8个业务办理和咨询
渠道，整个信息系统依托我省统一建设
的“电子政务云平台”进行部署，满足住
建部最新提出的一系列技术规范和监管
要求。2017 年 8月，我局信息系统以
115.50分（满分120分）高分通过住建部
组织的“双贯标”验收。

（五）当年无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
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2018年3月28日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

根据住建部《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建金督函【2018】7号）》要求，我局按期披露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年报》以规范
准确的文字丰富详实的数据，全面披露了2017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和制度的执行情况，展示了我局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海南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能力提升
年”为抓手，围绕全年工作目标，规范内部管理，推动业务提速，加快信息化建设，防范资金风险，促使全省住房公积金保持高效运行。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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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2017年在住房公积金管理及
服务方面做出多项努力。

一是住房公积金“互联网+”信息
系统于2017年5月上线运行，部署有
柜面、网厅、APP、微信、热线、短信、门
户网站、自助终端机共8个业务办理和
咨询渠道，整个信息系统依托我省统一
建设的“电子政务云平台”进行部署，满
足住建部最新提出的一系列技术规范
和监管要求。2017年8月，我局信息系
统以115.50分（满分120分）高分通过
住建部组织的“双贯标”验收。

二是实现数据自主核算，资金结算
电子化，业务办理网络化。11142家缴
存单位使用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

自主办理缴存业务，占全省缴存单位的
55%，涉及缴存人数44万余人；实现第
一批“不见面审批”缴存登记、购房、对
冲还贷等15项缴存及提取业务的互联
网办理，占归集类公共服务事项的
42%。共2083家单位使用网厅办理缴
存资金实时托收，累计托收缴存额2.4
亿元。对冲还贷业务有序推广，全省已
有4.6万名职工使用对冲还贷业务偿还
本息，占全省贷款职工3成。

三是部门信息共享逐步实现，率先
完成我省公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数
据共享，全省超5000家行政事业单位，
近20万工资统发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数据通过联网对接方式获取，实现了每

月缴存资金准确快速入账。
四是为确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各项规定有效落实，进一步加强住房公
积金管理，结合住房公积金“互联网+”
信息系统及业务管理模式转变的实际，
对原《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直属管
理局考核暂行办法》（琼公积金法
〔2016〕90号）进行修订印发，并开展直
属局年度考核工作，对党风廉政建设、
制度执行、业务工作、文明服务等情况
进行现场检查评分；全年完成定安、琼
海、澄迈、乐东和昌江5个直属局的内
部审计工作，规范财务、缴存、提取、贷
款等业务行为，筑牢廉政风险防线。

（本版策划/统筹 孙慧）

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支持中低收入群
体为主，以满足中小户型的购房贷款需
求为主，体现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保障
功能。2017年全省住房公积金购房贷

款职工中，中低收入家庭占所有贷款家
庭户数的比重为91.73%（中、低收入是
指收入低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
高收入是指收入高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3倍（含））。2017年购房建筑面积
144（含）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住房发
放贷款金额占总发放贷款金额的比重为
94.31%。

我省围绕国家提出的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要求，加大了对缴存职工租赁住
房提取的支持，通过简化审核流程，方
便职工租房提取，解决刚需。通过住房
公积金贷款发放及住房公积金消费提
取，有效支持了职工住房消费，减轻了
职工购房资金压力。住房公积金低利
率的特点，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26.80亿元，切实降低了中低收入职工
的购房成本，提高居民的购房消费能
力。2017年，提取额83.65亿元，同比
增长29.99%；占当年缴存额的75.48%，
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17年末，
提 取 总 额 365.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68%。

住房公积金贷款每户平均贷款额
从2015年的30.92万元提高到2017年
的41.83万元，三年内上升了35.28%。

近年来，我省非公企业住房公
积金建制工作开展良好，缴存职工
结构悄然变化。从实缴职工所在
单位性质看，2017年公有制单位
（含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城镇集体企业）实缴单位数占
实缴单位总数的39.85%，非公单位
（含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
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等）实缴单位数则高达
60.15%，较2016年提高3.56%，较
2015年提高11.40%。

随着住房公积金政策红利的不断释
放，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单位和职工主动加入到住房

公积金制度中来，全省住房公积金实缴
单位数、当年缴存额、缴存余额三项主要
指标连年增长，至2017年全省住房公积

金实缴单位数23，615家、当年缴存额
110.83亿元、缴存余额339.40亿元，助
力我省职工住房消费能力。

一、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数、当年缴存额、缴存余额三项指标连年增长，2017年达新高

二、缴存结构中“非公单位”占比上升

三、住房公积金资金释放明显加速

四、住房公积金贷款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进一步凸显

五、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


